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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至 5 月 25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sfxk@gzsanfu.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发布公司 2021 年
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2年 5月 26日上午 10:00-11:30举行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6日（星期四）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公司出席人员
董事长：上官文龙先生
董事、总经理：张春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维速先生
财务负责人：王怒先生
独立董事：叶昌松先生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月 19日（星期四）至 5月 25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sfxk@gzsanfu.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本次说明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0-32077125
邮箱：sfxk@gzsanfu.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上接D45 版 ）
一、标的公司 2020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是否存在利润分配、债务集中偿

还或其他利益安排
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如下（未经审计，本题下同）：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 2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7,281.29 399,127.3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90.3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7,281.29 399,617.6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83,740.73 428,096.2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857.97 29,405.7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7.14 20,034.7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0,995.84 477,536.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5.45 -77,919.14

报告期各期， 标的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7,919.14 万元和 16,285.45 万元。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主要系其根据资金周转需要和长期借款安排，
取得及偿还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所产生的现金波动以及支付利息所致。

2020年，标的公司取得银行借款等收到的现金为 399,127.30 万元，同时，偿还银行借款和兑付债
券等支付的现金为 428,096.24万元，此项合计为现金净流出 28,968.94万元；2020年，标的公司以现金
支付的利息为 29,405.79 万元； 此外， 标的公司还以现金支付了股权回购款和融资租赁费用等
20,034.77万元。 上述事项致使标的公司 2020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 78,409.51 万元，进而导致 2020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77,919.14万元。

2020 年，标的公司净偿还了 58,374.73 万元银行借款等主要债务及利息，规模较大，主要是由于
标的公司于 2017年起投资建设黑龙江大庆基地，总体投资规模超过 35亿元，标的公司为此举借了较
多长期债务，2020 年起，该等长期债务陆续进入偿付期，而标的公司短期内无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未大规模借入新项目长期借款，因此净偿还规模较大。

2020 年，除兑付债券和回购股权外，标的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均为正常的按周转资金需求及
长期借款约定借款及还款并支付相关利息形成，未进行债务集中清偿。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未进行利
润分配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标的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等情形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标的公司原控股股东伊品集团自标的公司借款 34,680.65万元，用

于购买宏卉投资所持标的公司股份。 2021年广新集团收购标的公司控制权，并向标的公司相关股东
支付对价款后，伊品集团已于 2021年 10月向标的公司归还该笔借款。 除此之外，标的公司不存在资
金占用或被占用的情形。

经查阅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以及执行银行函证等程序确认，报告期内，标的
公司不存在为其合并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之“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标的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和资金占用、对外担保”中对标的公司 2020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情况、资金
占用、对外担保的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标的公司 2020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除兑付债券和回购股权外，标的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均为正常的按周转资金需求及长期借款约定借款及还款并支付相关利息形
成，未进行债务集中清偿。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或其他利益安排；

2、报告期内，存在标的公司原控股股东伊品集团自标的公司拆借资金的情况，所占用的资金已于
报告期内清偿完毕，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被占用的情形；

3、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其他
问题六、预案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玉米深加工行业，主要产品为动物营养氨基酸、食品添加

剂、增鲜类调味品及复混肥等，属于化学制品行业。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
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
况；（2）结合标的公司近 3年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及整改情况。请财
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关于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及是否需履行相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
（一）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项目
1、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产线不属于高耗能项目
大宗食品、动物营养氨基酸品种中，赖氨酸、苏氨酸、味精（谷氨酸）和色氨酸均以生物发酵路线生

产；蛋氨酸则以化学合成法生产。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赖氨酸、苏氨酸和味精（谷氨酸），均以生物发
酵法，而非化学合成法生产。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标的公司所
处行业为“C14 食品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7），标
的公司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和玉米副产品属于“C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味精产品属于
“C1461味精制造”。

目前国家政策对高耗能行业的认定情况主要如下：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0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工信部

节函[2020]1号）（以下简称“《工作计划》”），被纳入重点耗能监察重点工作计划的行业包括炼油、对二
甲苯、纯碱、聚氯乙烯、硫酸、轮胎、甲醇等石化化工行业，金冶炼、稀土冶炼加工、铝合金、铜及铜合金
加工等有色金属行业，建筑石膏、烧结墙体材料、沥青基防水卷材、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等建材行业，
糖、啤酒等轻工行业等细分行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21年 7月 2日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关于下达 2021年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21]171 号）（以下简称“《监
察任务》”），首批被纳入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共计 3,535 家，涵盖范围包括重点行业能耗专项
监察企业 3,080家，数据中心能效专项监察企业 270 家及 2020 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企
业 185家。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于 2022 年 2 月
3日联合发布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发改产业[2022]200
号）（以下简称“《实施指南》”），共涉及 17个高耗能行业，分别为炼油、乙烯、对二甲苯、现代煤化工、合
成氨、电石、烧碱、纯碱、磷铵、黄磷、水泥、平板玻璃、建筑与卫生陶瓷、钢铁、焦化、铁合金、有色金属冶
炼。

综合上述部门规章及政策性文件， 标的公司所产各类动物营养氨基酸产品和味精产品等主要产
品所属行业均不属于《工作计划》及《实施指南》所列高能耗行业，标的公司本身亦未被列入《监察任
务》所列国家首批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名单。

2、标的公司存在个别高耗能项目
标的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伊品为进一步向上游延伸， 通过自产原材料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于

2015年自建合成氨产线，所产液氨主要供内蒙古伊品生产氨基酸使用。 该项目因涉及合成氨的生产，
属于《实施指南》所列高耗能行业范围，但项目在建设、竣工时均已取得当地发改委、环境保护局的备
案确认书及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当地的项目建设、环保要求。

2020年及 2021年，标的公司自建合成氨产线所产的自用液态氨原材料成本分别为 23,541.36 万
元及 21,211.79万元，占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营业成本比例分别为 2.38%和 1.65%。标的公司如将自产
液氨改为外购，液氨的使用成本约增加 20%，对公司总成本影响较小。

整体来看，标的公司存在个别高耗能项目，但该等项目的建设符合发改、环保等方面的要求，项目
产品主要用于降低成本，相关成本占同期营业成本比例很低，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二）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是否属于高排放项目
1、国家现有环保政策文件对高排放行业的界定
根据国家发改委与国家统计局于 2013年 5月 20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发改气候[2013]937号），高排放行业包括：①煤炭生产企业；②石油天然气勘探、生产及
加工企业；③火力发电企业；④钢铁企业。根据国务院于 2018年 6月 27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高排放行业包括钢铁、建材、焦化、铸造、有
色、化工等行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8年 7月 23日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坚决打
好工业和通信业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节[2018]136 号），高排放行业包括钢
铁、建材、焦化、铸造、电解铝、化工等行业。标的公司所属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业及味精制造业均不
属于高排放行业。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 2021年 5月 31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
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
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计，后续对“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
建项目均不属于该指导意见规定的“两高”项目。

2、标的公司生产基地的实际排污情况
标的公司各生产基地均属于当地认定的重点排污单位， 但标的公司三个生产基地均取得了排污

许可证，已建、在建项目均根据建设进度依法履行了审批备案、环评批复、环保验收等相关手续。 生产
运行期内，标的公司持续保持对环保管理和环保投入的重视，建立了完善的环保制度并配备了专业人
员，对污染物排放采取管理和控制措施，确保达标排放，不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形。标的公司最近 3年无
环保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环境信用评价良好。 因此，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不属于“高排放”项目。

（1）生产基地属于重点排污单位，但均已取得排污许可证
标的公司的三个生产基地均属于所在地环保部门认定的重点排污企业。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

的公司取得的排污许可证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

1 伊品生物 916400007508102806001P 银川市审批服务
管理局 2020/6/22-2025/6/21

2 伊品生物农牧
分公司 91640121564111021K001V 银川市审批服务

管理局 2020/8/5-2023/8/4

3 黑龙江伊品 91230624MA19DFXU4K001Q 大庆市生态环境
局 2019/7/19-2022/7/18

4 内蒙伊品 911504035706498480001P 赤峰市生态环境
局 2020/6/20-2025/6/19

5 伊品新材料 91230624MA1BJJTB93001P 大庆市生态环境
局 2021/5/27-2026/5/26

6 伊品能源 91230624MA19KAUR5K001V 大庆市生态环境
局 2019/7/8-2022/7/7

7 内蒙古伊品农
牧分公司 91150403MA0N4EC63J001U 赤峰市生态环境

局 2021/6/21-2026/6/20

（2）标的公司排污控制和治理措施
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音等。 伊品生物历来高

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严格遵守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噪
音处理的有关规定，确保达标排放。

2022 年 3 月 17 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银川市 2021 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通
报》，将银川市企业 2021 年环境行为评价结果从优到劣分为绿标企业、蓝标企业、黄标企业、红标企
业，伊品生物被评为环境信用“绿标企业”。 对于被评为绿标的企业，银川市生态环境局采取优先办理
生态环境行政许可、优先使用储备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优先安排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支持等激励措
施。

标的公司对于生产过程中污染源和污染物采取的主要控制和治理措施如下：

序号 污染物 污染物类型及来源 主要控制和治理措施

1 废水
废水主要来源于各生产线产生的
设备清洗废水、 玉米清洗废水、工
艺废水及生活废水等

标的公司采用厌氧 + 好氧 + 短程硝化反硝化工艺，其污
水处理相关工序运行正常，污染物排放达标；同时通过资
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水的综合利用， 对高浓度部
分加以循环利用，制成有机肥等产品及辅料，对低浓度部
分导入污水厂进行达标处理后排放

2 废气 废气主要来源于锅炉燃煤产生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

75t锅炉烟气采用高频电源除尘 +氨法脱硫（临时炉内喷
灰）+SNCR、SCR脱硝处理工艺，220t锅炉烟气采用布袋
除尘 + 氨法脱硫 +SNCR 脱硝处理工艺，除尘、脱硫、脱
硝设施运行平稳；有机肥尾气采用“布袋除尘 +两级洗涤
+ 生物除味 + 静电除尘 + 光微波处理 + 低温等离子体
裂解 + 降温除湿”多级处理工艺，各工艺运行稳定；各氨
基酸产品烘干、 包装过程产生的微粉均采用布袋除尘器
+水膜除尘（或光微波处理设备）处理后排放

3 固体废弃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
为粉煤灰和炉渣、糖渣、污泥、活性
炭渣、生活垃圾、废矿物油及废离
子交换树脂

粉煤灰和炉渣、糖渣交由第三方处置或综合利用；污泥、
活性炭渣由标的公司内部进行综合利用；废矿物油、废离
子交换树脂等危险废弃物交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置；生
活垃圾交由相关环卫部门处置

4 噪音
噪声来源主要为锅炉风机、除尘风
机、空压站风机、真空泵等设备运
行时产生的噪声

采取为生产人员配备减噪耳塞，增设消声器、防震弹簧、
防震垫，房间隔断采用砖墙，种植绿化等措施

（3）标的公司废水、废气和噪音排放和达标情况
1）宁夏生产基地
标的公司宁夏生产基地现有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口 27 个，水污染物排放检测口 2 个，厂界噪声

点位检测点 8个。
伊品生物宁夏生产基地废水主要监测项目为氨氮、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和悬浮

物（SS），废气主要监测项目为颗粒物、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汞及其化合物和林格曼黑度。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宁夏生产基地日常排污监测结果均符合所在地污染物排放相关

规定，不存在超标排放情形。
2）内蒙古生产基地
标的公司内蒙古生产基地现有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口 105个，水污染物排放检测口 1 个，厂界噪

声点位检测点 12个。
内蒙古伊品生产基地废水主要监测指标为氨氮、化学需氧量（COD）、总磷、总氮和 PH 值，废气主

要监测指标为烟尘、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内蒙古生产基地日常排污监测结果均符合所在地污染物排放相

关规定，不存在超标排放情形。
3）黑龙江生产基地
标的公司黑龙江生产基地现有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口 11 个，水污染物排放检测口 1 个，厂界噪

声点位检测点 12个。
标的公司黑龙江生产基地废水主要监测项目为氨氮、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和悬

浮物（SS），废气主要监测项目为颗粒物、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汞及其化合物和林格曼黑
度。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黑龙江生产基地日常排污监测结果均符合所在地污染物排放相
关规定，不存在超标排放情形。

（4）标的公司排污监测情况
1）自行监测及公示
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伊品生物、内蒙古伊品和黑龙江伊品

作为重点排污单位，应开展排污自行监测工作，并将监测数据上传至环保部门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履
行信息公开义务。

伊品生物制定年度自行监测方案，报送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审核通过并公示，自行监测中涉及的手
工监测数据由伊品生物上传至银川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公示， 涉及的在线监测数据直接上传至生
态环境部网站。

内蒙古生产基地制定年度自行监测方案，报送赤峰市生态环境局审核通过并公示，自行监测中涉
及的手工监测数据由内蒙古伊品上传至内蒙古自治区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公
示，涉及的在线监测数据直接上传至生态环境部网站。

黑龙江生产基地制定年度自行监测方案，报送大庆市生态环境局审核通过并公示，自行监测中涉
及的手工监测数据由黑龙江伊品上传至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网站进行公示， 涉及的
在线监测数据直接上传至生态环境部网站。

2）委托第三方检测情况
伊品生物、内蒙古伊品和黑龙江伊品均委托第三方专业环境检测机构，对公司排放的废水、废气

和噪音进行跟踪检测，并出具废水排放月度检测报告和废气、噪音排放季度和半年度检测报告。
根据第三方专业环境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伊品生物、 内蒙古伊品和黑龙江伊品排放的废

水、废气和噪音均符合所在地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不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形。
（5）标的公司环保管理体系和环保投入
标的公司设置安全环境部负责环保工作， 同时在各生产基地均设置基地安全环境部具体负责各

生产基地的环境保护工作。 标的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制度《环境因素的识别与评价管理程序》
《事故事件管理程序》《废气排放管理程序》《废水排放管理程序》《应急预案及演练管理程序》等，并建
立了符合 GB/T24001 及 ISO14001 标准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取得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标的公司对环保投资和环保运行保持高投入，标的公司环保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环保投资费用 495.50 327.40 8,187.51

环保运行费用 16,010.15 15,415.38 12,074.81

合计 16,505.65 15,742.78 20,262.32

（三）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情况
1、已建项目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情况
标的公司已建项目履行的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审批 /备案文件 环评批复文件

1 20万吨 /年玉米深加工项目 伊品生物 宁经投资备案[2005]57号 宁环函[2006]76号

2 年产 3 万吨赖氨酸硫酸盐技
改项目 伊品生物 宁经投资备案[2006]97号 宁环函[2007]23号

3 年产 8 万吨赖氨酸生产线、
12MW 热电联产项目 伊品生物 宁发改审发[2009]12号 宁环函[2007]316号

4 年产 1.5 万吨苏氨酸技术改
造项目 伊品生物 宁经投资备案[2006]99号 宁环表[2007]69号

5 年产 10 万吨味精扩能改造
项目 伊品生物 宁经备案[2008]111号 宁环函[2008]283号

6 年产 5万吨苏氨酸项目 伊品生物 宁经投资备案 [2006]102 号；宁经
函[2009]61号 宁环函[2007]320号

7 年产 10 万吨过瘤胃饲料添
加剂项目 伊品生物 宁发改审发[2011]772号 宁环审发[2011]99号

8 年产 45 万吨玉米深加工项
目 伊品生物 宁发改审发[2009]84 号；宁发改备

案[2015]8号 环审[2010]420号

9 年产 1000吨色氨酸项目 伊品生物 宁经备案 [2009]16 号； 宁经信函
[2013]199号 宁环审发[2008]38号

10 L- 赖氨酸高产酸技术改造
示范工程项目 伊品生物 宁发改备案[2014]76号 宁环审发[2015]20号

11 年产 2500 吨 L- 色氨酸扩能
改造项目 伊品生物 永工信商务投资备案[2015]1号 永审服（环）审发 [2015]06

号

12 年产 3.2万吨复合蛋白饲料 伊品生物 宁经信备案[2014]10号 永环审发[2015]5号

13 锅炉烟气氨法脱硫升级改造
项目 伊品生物 永审服（投）备案[2015]40号 宁审服（环）审发 [2015]30

号

14 2x1000m3液氨储罐建设项目 伊品生物 永审服（投）备案[2015]75号 永审服（环）审发 [2016]01
号

15 复混肥尾气异味治理及煤场
封闭式改造项目 伊品生物 永审服（投）备案 [2015]82 号 / 永

审服（投）函发[2016]13号
永审服（环）审发 [2016]56
号

16 氨基酸尾气治理升级改造项
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18]35
号

17 锅炉 SCR 脱销及烟气氨法
脱硫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环境影响登记表

18 玉米副产品深加工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19]51
号

19 年产 12 万吨有机液体水溶
肥技术改造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20]73
号

20 年产 20000 吨 L- 缬氨酸改
造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19]52
号

21 年产 7200 吨 L- 缬氨酸产品
技术改造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20]78
号

22 年产 1200吨玉米风味酱粉项
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21]09
号

23 调味品生产技术升级改造项
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21]31
号

24 年产 12000 吨干谷氨酸技术
改造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21]30
号

25 年产 4000 吨 L- 精氨酸产品
结构调整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 [2020]82
号

26 20 万吨 / 年过瘤胃饲料添加
剂项目 内蒙古伊品 内发改产业字[2013]2262号 内环审[2012]248号

27 60万吨玉米加工项目 内蒙古伊品 内发改工字[2006]1914 号；内发改
产业字[2011]776号

内环审 [2008]50 号；内环
函[2011]59号

28 10万吨 /年合成氨项目 内蒙古伊品 赤发改产业字 [2012]579 号；赤发
改产业字[2014]437号

赤环审字 [2015]28 号；元
环函[2018]3号

29 年产 20万吨谷氨酸钠项目 内蒙古伊品 赤发改产业字[2015]321号 赤环审字[2016]11号

30 年产 14 万吨谷氨酸钠蛋白
饲料技术改造项目 内蒙古伊品 元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同意

备案告知书
赤峰市元宝山区环境保
护局审批意见

31 10万吨 /年复合肥扩产项目 内蒙古 伊品
农牧分公司

元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同意
备案告知书； 项目业主单位变更
说明

赤峰市元宝山区环境保
护局审批意见

32 硫酸铵母液综合利用项目 内蒙古伊品 元发改发[2016]447号 赤峰市元宝山区环境保
护局审批意见

33 中水深度处理项目 内蒙古伊品 元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备案
告知书

赤峰市元宝山区环境保
护局审批意见

34 氨基酸项目配套热电联产项
目 内蒙古伊品 赤发改能源字[2013]1736号 内环审[2012]249号

35 45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 内蒙古伊品 赤发改产业字[2014]1176号 元环审字[2016]10号

36 10万吨苏氨酸项目 内蒙古伊品 赤发改产业字[2016]748号 内环审[2012]250号

37 防风抑尘煤场封闭项目 内蒙古伊品 元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备案
告知书

赤峰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元宝山区分局审批意见

38 7万吨 /年有机肥料项目 黑龙江伊品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书 庆环审[2018]211号

2、在建项目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情况
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已履行的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审批 /备案文件 环评批复文件

1 宁夏基地生产二部 C项目扩建项
目（年产 2万吨赤藓糖醇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证 永审服（环）审发[2021]37号

2 90万吨 /年玉米深加工项目 黑龙江伊品 杜发改备案回执 2017014
号 庆环审[2017]179号

3 黑龙江伊品铁路专用线建设工程
项目 黑龙江伊品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

书 庆环审[2020]160号

4 黑龙江伊品能源热电联产项目 伊品能源 黑发改电力[2017]579号 黑环审[2018]16号

5 黑龙江伊品生物基新材料项目 伊品新材料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
书 庆环审[2019]149号

3、拟建项目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情况
标的公司拟建项目中，引水管道工程项目和年产 1万吨大量元素水溶肥项目已完成备案，其他项

目均处于公司内部决策或规划阶段，将在开工建设前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审批 /备案文件

1 引水管道工程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

2 年产 1万吨大量元素水溶肥项目 伊品生物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

3 1,000立方米液氨储罐安装项目 伊品生物 正在申请备案

4 年产 10,000吨生物基新材料项目 黑龙江伊品 /

5 年产 10,000吨食品级 /医药级氨基酸项目 伊品生物 /

二、关于标的公司近 3年受到的行政处罚，及是否存在重大违法及整改情况
1、因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受到行政警告
2021年 7月 20日，因黑龙江伊品拖欠李某、孙某卖粮款问题，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商

务局给予黑龙江伊品行政警告的处罚。 黑龙江伊品已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和 2021 年 7 月 19 日分别
支付了李某和孙某的卖粮款。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商务局作出上述处罚的依据为《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之第四十五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 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并处 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二）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
项；（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
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六）粮食储存企业
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

黑龙江伊品该次行为构成《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之第四十五条之（二）所认定的情形。
结合上述事实可知，《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之第四十五条中明确规定了构成情节严重情形的处罚

形式，黑龙江伊品该次被处以行政警告系相应法条中规定的最轻处罚，因此黑龙江伊品该次行为不属
于情节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相关处罚亦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

2、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受到 2万元行政处罚
因标的公司未及时发现烟尘仪出现故障且未及时检修， 致使烟尘在线设备未能真实反映大气污

染物排放情况，银川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对标的公司出具银环气罚字[2022]002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二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已经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
相关事项的整改，相关烟尘检测仪器运转正常，且未因该事项再次收到环保处罚。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对标的公司作出的上述处罚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之第一
百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
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二） 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三）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四）重点排
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五）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标的公
司该次违法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之第一百条之（三）所认定的违法情形，被银
川市生态环境局处以人民币二万元的罚款。

结合上述事实可知，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之第一百条中未明确规定构成情节
严重情形的违法行为范围；其次，标的公司该次被处罚的金额系相应法条中规定的最低罚款金额；此
外，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银环气罚字[2022]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亦未认定标的公司的上述
行为构成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由此判断，标的公司该次环保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环保违法行
为，相关处罚亦不构成重大环保处罚。

除上述处罚以外，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相关要求，最近三年，标的公司未因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之“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九、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履

行相关审批情况及标的公司近 3年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标的公司主要产品所属行业不属于高耗能行业，但自建合成氨产线属于高耗能项目。合成氨产

线系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伊品为深化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费用而自建的产线，所产液态氨主要
作为生产氨基酸成品过程中使用的原料，项目在建设、竣工时均已取得当地发改委、环境保护部门的
备案确认书及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当地的项目建设、环保要求。经测算，该产线所产液氨原材料成本占
同期营业成本比例较低，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2、根据国家现有环保政策文件及标的公司生产基地的实际排污情况，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不
属于高排放项目；

3、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已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标的公司拟建项目均处
于公司内部决策或规划阶段，将在开工建设前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4、标的公司最近三年虽然受到过行政处罚，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相关处罚亦不构成重
大行政处罚，且标的公司已经足额缴纳罚款并履行完相应的整改措施。

五、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1、标的公司主要产品所属行业不属于高耗能行业，但自建合成氨产线属于高耗能项目。该合成氨

产线系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伊品为深化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费用而自建的产线，所产液态氨主
要作为生产氨基酸成品过程中使用的原料，项目在建设、竣工时均已取得当地发改委、环境保护部门
的备案确认书及环评批复文件，符合当地的项目建设、环保要求。经测算，该产线所产液氨原材料成本
占同期营业成本比例较低，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根据国家现有环保政策文件及标的公司生产基地的实际排污情况，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不
属于高排放项目；

3、标的公司已建、在建项目已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标的公司拟建项目均处
于公司内部决策或规划阶段，将在开工建设前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

4、标的公司最近三年虽然受到过行政处罚，但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相关处罚亦不构成重
大行政处罚，且标的公司已经足额缴纳罚款并履行完相应的整改措施。

问题七、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申请股票自 2022年 3月 8 日起停牌。 停牌前一日，公司
股价上涨 8.32%。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停牌前筹划重大事项的具体过程，包括接触、协商、签订
协议等主要节点和参与知悉的相关人员，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2）核实向我部报送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符合《证券法》第五十一条以及本所有关规定。请财务
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一、关于停牌前筹划重大事项的具体过程，及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2021 年上半年，广新集团开始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初步沟通股权交易意向，并于

2021年 10月完成对标的公司控制权的收购， 此阶段为控股股东与标的公司原股东独立交易决策阶
段，未形成与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内幕信息。 2022 年 3 月 4 日收盘后，广新集团、伊品集团
和上市公司少数人员就伊品生物情况进行交流， 上市公司首次知悉广新集团筹划由上市公司收购伊

品生物事项。 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停牌前的具体筹划过程及各方参与情况如下：

交易阶段 时间 参与机构和人员 商议和决议内容

控股股 东启
动筹划

2022.3.4
收盘后

上市公司：陈武、陈军来、刘欣欣、张凯甲
广新集团：刘立斌、谢景云、范凡、周昭源、
杜尔捷
伊品集团：闫晓平、马松

广新集团、 上市公司和伊品集团就伊品
生物情况进行交流。 广新集团计划正式
向上市公司发函，启动筹划本次重组

上市公 司启
动筹划 2022.3.6

上市公司：陈武、应军、张番平、黄励坚、吴
柱鑫、陈军来、李建军、郑明英、刘欣欣、张
凯甲、钟敏、陈汉清

上市公司召开党委会、 班子会讨论启动
筹划本次重组事项

控股股 东履
行程序 2022.3.7

广新集团：白涛、肖志平、黄家和、陈南生、
谢志云、唐强、刘立斌、赵兰、张云、支文、
谢景云、范凡、周昭源、杜尔捷

广新集团召开党委会、 总经理办公会审
议启动本次重组事项

控股股 东通
知上市公司 2022.3.7

上市公司：陈武、应军、张番平、黄励坚、吴
柱鑫、陈军来、李建军、郑明英、刘欣欣、张
凯甲、钟敏、陈汉清

上市公司接广新集团发函： 广新集团拟
筹划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伊品生物全部或部分股权，上市公司、
广新集团、伊品集团三方签署《关于宁夏
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
意向协议》， 拟由上市公司先行申请停
牌，并待进一步商讨确定具体方案

接触谈判 2022.3.14
上市公司：陈武、陈军来
广新集团：谢景云、范凡
伊品集团：闫晓平、马松

各方就交易框架协议进行谈判， 达成一
致意见

签订协议 2022.3.20 上市公司及法人交易对方的法定代表人、
自然人交易对方

各方签署《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为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损害投资者利益， 在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
筹划过程中，各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少数核心人员，各方严格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并严格控
制相关人员的知情时间。上市公司多次提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
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上
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严格规范， 信息披露事宜严格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重组未发生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上市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本次重组筹划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查询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事项申请停牌日前 6 个月至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
事项申请停牌日（即 2021 年 9 月 8 日至 2022 年 3 月 7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
询结果及本次交易已收到的相关方及有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 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
下：

（一）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姓名 身份 /职务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钟敏 星湖科技人资党群
部部长 2021.12.29 卖出 6,000 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形，为避免上述股票交易事项对本次重组构成不利影响，独立财务顾问及律
师已对钟敏进行了访谈，并由其出具了声明函。

根据钟敏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买卖星湖科技股票的情况说明与承诺》，钟敏声明并
承诺：

“1、进行上述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立；本人于 2022 年 3 月 6 日首次知悉本次交
易相关事项，在此之前本人不知悉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 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除已公开披露的
信息外，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并未向他人透露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他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上述买卖星湖
科技股票的行为， 系本人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
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
动机。

2、自本声明函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止，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会再以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买卖星湖科技股票。 前述期限届满后，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规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结余数量（股）

广新集团 2021.09.29 买入 14,780,000 149,422,420

广新集团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14,780,000股（以下简称“本次增持”），广新集团本次增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市公司已就本
次增持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次重组上市公司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 6 个月（即 2021 年 9
月 8日）至重组预案停牌日（2022年 3月 7日）期间内，广新集团持有和买卖星湖科技股票系基于对证
券市场规范发展的信心及维护证券市场稳定， 同时为了增强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作出的独
立决策。

二、关于核实已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是否符合《证券法》第五十一
条以及本所有关规定

公司已根据《证券法》第五十一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送指引》的有关
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商议筹划阶段逐一梳理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制作了《重大事
项进程备忘录》并要求所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业务管理系统的填报
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报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公司承诺，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第五十一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报送指引》等有关规定。

三、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就相关事项已在重组预案之“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九、本次交易不存在内幕信息

泄露的情形，且公司向上交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上市公司针对本

次交易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2、 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方及有关人员在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 6 个月

（即 2021年 9月 8日）至重组预案披露日（2022年 3月 7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以及本次交易已收到的相关方及有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
告， 本次交易相关方及有关人员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
为。后续中介机构将继续核查相关情况，最终的核查结论和相关主体的自查情况将在本次交易重组报
告书中予以披露。

五、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1、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上市公司针对本

次交易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并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2、 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方及有关人员在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 6 个月

（即 2021年 9月 8日）至重组预案披露日（2022年 3月 7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以及本次交易已收到的相关方及有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
告， 本次交易相关方及有关人员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
为。后续中介机构将继续核查相关情况，最终的核查结论和相关主体的自查情况将在本次交易重组报
告书中予以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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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湖科技”“上市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2年 3月 22日披露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文件，并于 2022年 4月 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
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219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及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
究，逐项落实，并修订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现就修订情况予以说明。

如无特殊说明，本公告中所采用的释义与《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修订稿）”）一致。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重组预案（修订稿）所涉及的标的公司财务
数据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及回复情况，上市公司对重组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
下：

1、补充披露了广新集团收购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再注入上市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内容，详见
重组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五、广新集团先收购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再注入上
市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收购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值及对价支付方式”。

2、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偿债能力和偿付安排以及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后续
资金投入的相关情况，详见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六、关于标的公司资
产负债水平、偿债能力和债务偿付安排以及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后续资金投入的相关情况”。

3、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关整合风险的应对措施，详见重
组预案（修订稿）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之“（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
来经营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关整合风险的应对措施”。

4、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 2021年业绩增长原因以及增长的可持续情况、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下降的情况，详见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七、标的公司利润表主要数
据变动、业绩增长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变化”。

5、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 2020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资金占用、对外担保的情况，
详见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八、标的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和资金占用、对外担保”。

6、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履行相关审批情况及标的公司近 3 年受到的行政
处罚情况，详见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九、标的公司已建、在建和拟建
项目履行相关审批情况及标的公司近 3年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

7、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且公司向上交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情况，详见重组预案（修订稿）之“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九、本次交易不
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且公司向上交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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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新五丰”）股票在 2022 年 4 月 15 日、4

月 29日和 5月 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
团”）、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发函确认，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不存在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除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外，未有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 2022年 4月 15 日、4 月 29 日和 5 月 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20%以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经营信息。
2、经公司自查及向间接控股股东现代农业集团、控股股东粮油集团函证确认，公司不存在涉及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除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外，未有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3、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4、2022年 4月 16日，公司披露《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5。
2022年 4月 23日，公司披露《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7。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湖
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5、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发布《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1年 1-12月主要经营数据公
告》；2022年 4月 30日，公司发布《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公司 2022 年 1-3 月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 公司 2021 年经营数据及 2022 年一季度经营数据分别详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公司 2021 年 1-12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4、《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22年 1-3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